
海外名师项目申报要求及流程 

申报要求： 

1. 本项目所称海外名师，是指在某一学科或者专业领域具有国

际公认的较高学术造诣的外籍专家或者学者。海外名师应当

具有以下至少一项特征： 

（一）重要著述或者论文在本学科或者专业领域具有权威性

的影响； 

（二）曾任或者现任本学科或者专业领域权威学术组织或者

研究机构的主要职务； 

（三）曾任或者现任本学科或者专业领域权威学术刊物的主

编、副主编或者主要审稿人； 

（四）曾为或者现为本学科或者专业领域的权威学术会议的

主席或者主旨报告人； 

（五）曾获得本学科或者专业领域的权威奖项（如，菲尔兹

奖、诺贝尔奖、图灵奖等）； 

（六）曾任或者现任国际一流演出团体的首席演奏员、演员

或者驻团指挥； 

（七）其艺术作品具有开创性（原创性、独创性）的艺术表

现形式和丰富内涵，能够发掘和表现多样而无限的人类精神世

界，并对学术思想和社会生活形成巨大影响的画家、雕塑家、设

计师等。 

 

2. 申请本项目的高校应当满足以下条件： 

（一）能够准确把握申报项目与学校的发展战略和整体规划



的关系，并能清晰估量和阐述该项目对学校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

质量等作用； 

（二）能够准确掌握相关学科或者专业领域的现状和发展趋

势，并对该学科或者专业领域国际上前十位代表人物有较为深入

的了解； 

（三）熟悉并客观阐述拟聘请的专家或者学者在国际上的学

术地位和影响，并与其已有一定的合作关系或者交流基础； 

（四）明确拟聘请的专家或者学者来华工作的学术目标，并

有详细的教学和科研工作安排； 

（五）具有较强的人才和设施优势，能够提供相关的配套支

持。 

（六）能够联合至少 1所非教育部所属高校共同实施项目。 

 

3. 每校限申报 1 个海外名师项目，获准立项的项目限聘 1 名专

家或者学者，其每年在华工作时间应当累计不少于 60 天，其

中在每个联合实施学校每年工作不少于 10 天； 

4. 获准立项的项目执行周期最多不超过 5年； 

5. 获准立项的项目每年获得不超过 20 万元人民币的经费支持。 

 

申报海外名师项目的一般流程： 

 

（一） 高校应当于规定时限前提交《海外名师项目申请表》和

学校报送公文。 



（二） 申请表中的外文内容须附完整准确的中文译文。申请表

要求所附三封推荐信中，应当包含至少一封来自国外专家或者机

构的推荐信，至少一封来自国内本校以外的专家或者机构的推荐

信。  

（三）在评审工作中，教育部将在评审的基础上，参考各校已获

准项目的执行情况确定最终结果，并视需要咨询专家、驻外使领

馆和有关部门的意见。 

（四）获准立项的高校应当根据报送“海外名师项目”和“学校

特色项目”年度报告或结项报告有关要求，于每年 5 月 31 日前

提交项目年度报告表和结项报告。教育部将根据报送年度报告表

和结项报告遵守时限以及质量情况，统筹考虑高校新设和续办项

目的安排。 

 

具体信息请查询本年度《海外名师项目指南》或登录教育部

主页：http://www.moe.edu.cn 进行了解。 

http://www.moe.edu.cn/

